
 
 
 
 
 
 
 
 
 
 
 
 
 
 
 
 
 
 
 
 
 
 
 
 
 
 
 
 
 
 
 
 
 
 
 
 
 
 
 
 
 

 

 

巫文化與部落原住民祖靈信仰的關涉 

巫文化與部落原住民祖靈信仰的關涉 

霍育琥 

南華大學文學所碩士班 

摘要 

巫文化與「信仰」的關涉，在現代社會中，於人們生活上屬於不可分割的一

環，甚至於在未來的長久進程中，亦將持續存在。所謂信仰，不必限於宗教，不

涉及宗教意義或無神論者，亦屬於一種信仰。然而純粹討論「信仰」或許流於空

泛，亦難以溯及文化根源，是以探究原始宗教型態，或許可以在此處提供一個切

入的角度。中國傳統宗教，經過長時間的演化，與納入廣大範圍的不同形態，已

然從原始意義及型態上丕變。現今社會除了無法重現原始巫宗教的形態外，亦因

無法僅就旁觀角度理解其理路，因而賦予其負面意義。原住民傳統巫術信仰，則

保留有許多原始宗教型態可供參考，若從自身所處之族群社會信仰型態立足，進

一步將他者納入參與觀察的型態，應該能夠提供開放性視野的討論。 

關鍵字：祖靈信仰、族群、巫、宗教、中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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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進入巫的敘述以前，應當先從「傳統」這個籠統名詞上，開始回想一些問

題，巫者到底是從甚麼時候消失在「傳統」的脈絡之中。所謂的傳統究竟是甚麼

意思？這個詞似乎應該要有一個可以明確的定義，然後才能依照這個定義做出討

論。依照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的定義，「傳統」的定義為「世代相

傳，有傳承延續性質的社會因素，如風俗、道德、習慣、信仰、思想等。1」照

這個定義來看，所謂的「傳統」是無處不在的，甚至不需要去嚴格界定某項行為

的產生，究竟是在甚麼樣的文化背景下，產生於甚麼樣的年月日時，因為他就是

一個習慣。然而如此敘述之，又似乎沒有討論的必要性，因為只要將之全部以「傳

統」籠罩之，就解決了。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傳統」並非只有一個脈絡，這個脈絡會因為個人生長

環境的差異，族群文化的來源不同，而產生多樣化的結果。而這個差異性的保存，

是做為一個人，在功利金錢為前鋒的社會中，所以分別出自我與他者有何不同，

明白了人際之間的差異性，才能進而明白到為何需要文化保存。只有了解自己的

土地，和生長在這塊土地的文化，加上孕育文化的時間所組成的歷史，才有自己

的文化主體性。有了文化主體性，才能體會人和環境以及土地間的關係，才能體

會相處的道理，才有環境倫理。從這概念來講我們才能建構自己的鄉土歷史；從

建構自己的鄉土歷史的過程中來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
2
 

  本文之討論方式，採取的是台灣本島三大族群分類的比較，雖現今有許多人

高喊「臺灣」與「中國」是兩個各自獨立國家，然而在歷史文化的界定方面，實

際上也未曾清楚定義出兩著的分界。從歷史文化的脈絡來看，對於「中國」的定

義於現代社會中，被非常淺薄的以海峽對面的國家做出定位，這樣僅以政治版圖

的劃分來做為「中國」此一特殊名詞的界定，其實是無法進行切斷式的討論。「臺

灣」之「傳統」有自己的新脈絡，但是如果要究其源頭，仍難以脫出「中國」的

傳統，而「臺灣」這樣的一個地方，也不只有傳統的中國文化，在「中國」以外

1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2014 年 5 月 18 日，下午 3:28，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B6%C7%B2%CE&pieceLen=50&fld=
1&cat=&ukey=-511999295&serial=1&recNo=1&op=f&imgFont=1 

2 劉益昌，《原住民族文獻》第二輯(第 7 期～第 12 期)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102 年 12 月，

初版，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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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可見原住民族的傳統，為何稱之為「原住民族」是因為這些族群是本來就住

在「臺灣」的人，最有資格自稱臺灣人的應是這些族群才對，然而「台灣人」卻

被晚於這些原住民族移居的人所把持，甚至詭異地在一個缺乏文化脈絡的敘述

下，以之與「中國」切割。除「中國」以外，本島族群在原住民方面又可粗分為

高山與平埔，所謂高山是由於其傳統居住、文化、經濟等場域都屬於高山的範圍，

以本文敘述之排灣族為例，其舊有生活場域為跨越台東與屏東的大武山，日據時

期遭日人以武力驅逐改變生活範圍，但仍屬山區。而本文所舉平埔族之蕭壟社與

大武隴社，其原始生活範圍都在平原地區，因遭逢鄭成功及日人的武力驅逐，才

遷往山區，甚至有部分平埔族群，因為遷徙的過程與時間因素的影響，雖族人上

有少數存在，但其人已不知自身族群歷史，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平埔族

人。所以敘述巫文化的傳統於現今台灣社會的影響，則必須以台灣社會的成員來

做不同的觀察與比較，而本文將從傳統中國出發，這是一個為大多數人所熟悉的

傳統，再將所曾實際踏查參與過的高山與平埔族群各舉一例，做為實例來列舉，

期能推導巫文化的文化斷層形成之因。 

 

 

 

二、巫文化的傳統 

  「巫覡」在我國現代的觀念中，一直以來就被蒙上非常神祕的色彩，被認為

是不具備理性與難以探求的一種職業與行為，然而這樣的觀念如果以「接受」的

角度進行探求，非常有可能並非是千百年來所延續的觀念，而是現代人在解讀上

的誤解。我國最早呈現「巫覡」文化的是夏代，但是在考古學上雖然曾發掘出夏

代遺跡，但是卻無法在夏代文字的發現上有所突破，是以在其遺跡文化與後代文

獻所記載的夏代一直為學界所質疑。而商代則有許多直接與有力的材料得以證

明，有青銅器、玉器、甲骨、陶器等材料，最直接明顯的證據就是「甲骨」，這

種材料的發現開啟了我國對於古文字研究的大門。從書寫材料的角度來觀察商代

甲骨文，其文字刻寫於龜腹背甲和獸骨之上，因而有龜甲文字、龜板文、龜甲獸

骨文字等名稱，從文字用途角度來看，其文字用於占卜記錄，因而有卜辭、貞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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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甲骨卜辭等名稱。此種記錄材料的產生，應當是限制於生產技術，經由挖

掘考古得知最早的甲骨材料，是產生在新時器時代晚期，在商代時得到了最高度

的發展，一直到了周都還在沿用。3這個時期的文化傳承與決斷國家大事，都是

交由「巫覡」這樣的角色。在《禮記．表記》載記：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

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

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

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

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4 

由此觀察對於三代的描述，可以發現「事鬼敬神」是共通的現象，而這樣的儀式

不論過程如何，則必須由一人或者數人帶領。是以能夠推知，鬼神之事是帶著常

人所未知，而常人對於自然界的各種現象，又感到好奇與恐懼，便由可以代為溝

通上下之人領導。這樣的一個現象，不僅表現在整個社會的風氣上，甚至是在整

個國家中，由統治階級開始，對於想要預先知道的、未知的、不解的，都會借由

巫者的能力來尋求來自上下四方的意志。而這些未知，不僅存在各階層的生活

中，甚至對於國家的制度如軍事行動或者各種施政，都是非常倚靠「巫覡」的。

雖然夏代屬於傳說時代，不如殷商被認為是史上第一個朝代，仍然可以顯示出「巫

覡」文化的傳承。那麼為什麼「巫覡」能夠受到國君的倚靠？在《國語．楚語下》

有清楚的說明 

昭王問于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

然，民將能登天乎？ 

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

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

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5 

這一段記載不僅點出了，巫者的耳目能夠達到通天撤地，並且有男女的分別，而

且是因為這一個職業能夠對事物精準地判斷，眼光明察秋毫，耳朵裡能聽見各種

3 林慶勳、竺家寧、孔仲溫《文字學》，國立空中大學，民國八十五年十一月出版二刷，頁 73 
4 十三經注疏《禮記》，藝文印書館，台北市，民國七十四年，頁 915 
5 中國哲學電子書計畫，2014 年 5 月 17 日，下午 5:11http://ctext.org/guo-yu/chu-yu-xia/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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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不會偏頗在一種事物上。巫覡能夠為國政與軍事，做出前瞻性的判斷，並

非出於其個人意志，而是「明神降之」所致，此所展現者為一超然的立場，乃可

要求國君在施政上做出配合。而一般認為周代在武王之後因為周公的「制禮作樂」

已經進入了「禮樂」制度時期，純論道德仁義，不論鬼神天人之間。然而周公並

沒有拋棄「巫覡」這樣的文化，《尚書．大誥》即出現「『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

明』、『朕卜并吉』、『予得吉卜』、『寧王惟卜用』」6等「巫覡」與占卜的字眼，雖

後代已證出尚書並非原本，仍可視為保留文化脈絡的材料。但是這樣的材料，並

不可以做為推翻周代「禮樂」制度的根據，而是在說明所謂「巫覡」文化的「接

受」模式，其實是非常獨特的脈絡。《論語．八佾第三》子曰：「周監於二代，鬱

鬱乎文哉！吾從周。」7這裡所謂的二代就是夏、商，周代承襲了二代的文化而

加以完善，是以孔子認為周的文化是集大成，而且值得遵從，只是在看待這一段

文字時，必須詳細追溯所謂的夏、商文化是甚麼面貌，這顯然不能以道德二字一

概而論。 

  在儒家最重要的由孔子口述而弟子記載的《論語》中即有「忠信」、「內省」、

「仁」等由「誠」出發的概念 8，這樣的一個概念必須是由自身的道德去做闡發。

在《論語》中也並非是全然不論「巫覡」只論道德，孔子對於弟子的學問傳授是

採因材施教，並無所謂齊頭式的假平等教育，這並非在受教權上有所分別，實在

是有些學問在弟子程度能力未及以前就進行傳授，不僅弟子無法理解反而還會走

上歪曲的路。在《論語．為政第二》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也許是孔子在告訴他的弟子，詩經的內容是有一些危險性，因為詩經各篇章包

含了許多矛盾之處，然而詩經的內涵其實並不在強調這樣的矛盾，而是要去明白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變化，能明白這裡面的起因與結果，才算是明白詩經，所以他

先為弟子下了思無邪的前提。而孔子在他自己的思想中，並非否定「巫覡」鬼神，

而是擔心講出來使得能力不足的走上岔路，《論語．八佾第三》子曰：「夏禮，吾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夏、商之文化或可由此推知，其實也是依

6 王雲五《尚書今注今譯》，臺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3 月初版十四刷，

頁 90~95 
7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市，鵝湖出版社，民國就十一年三月六刷，頁 65 
8 王以嫻〈中國哲學「誠」論〉《哲學與文化》第卅六卷第十一期，2009 年 11 月，頁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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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某種足以為人所學習的禮義，只是孔子知道這樣的事，但是無法提出有力證

明，據此若將夏、商二代定位成純粹具備不理性巫術的國家，應是有相當程度的

誤解。除了「巫覡」的特殊脈絡，伴隨著仁義道德，隱身在我國文化之長河中，

應可推測能夠如此長久留存的脈絡，應有其獨立發展的系統。 

  宋兆麟在《巫覡—人與鬼神之間》就提到我國的「巫教」也有同樣悠久的歷

史。在北京山頂洞舊石器晚期的墓地內，已為死者隨葬裝飾品，在屍骨上灑有赤

鐵礦石粉末，說明靈魂信仰和祖先崇拜已發生，到了新石器時代發現的「巫教」

資料則更為豐富 9。儒家對於巫的敘述，雖然將之隱藏在語言脈絡之中，但是從

各時代不同的文化制度上推論，或可以大膽的的假設儒家所敘述者即為巫地傳

統。道家的語言則至為隱密，不同於儒家敘述不同時代之禮制與服裝、器物用度

等，而是直言「巫」的行為發生後，所產生的作用或者現象。無倫是儒家敘述的

相對性的直接，或是道家留下的敘述上的痕跡，事實上在任何的「相信」被接受

之前，都有一段準備的過程，這一段過程即是巫者扮演仲介。然而為何要特別以

「巫覡」來說明之，把巫拿掉又有甚麼不同？李澤厚《說巫史傳統》在「巫君合

一」的方面就提出了說明 

這種「巫君合一」（亦即政教合一）與祖先—天神崇拜合一（亦即神人合

一），實際上是同一件事情。他經由漫長過程，盡管王權日益壓倒，取代

神權，但二者的一致和結合卻始終未曾解體。這也就是說，從遠古時代的

大巫師，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所有這些著名的遠古與上古

政治大人物，還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內，都是集政治統治權（王

權）與精神統治權（神權）於一身的大巫。這些都是後世儒家所頌揚不已

的「聖君賢相」。本來，在上古率領氏族、部落、酋邦，作為父家長的政

治首領，不但需要具備無比的勇力，剛毅的性格，而且更要求具有超人的

智慧，以預見未來，指導行動。10 

綜觀以上敘述，可以得知，「巫覡」事實上只是一種中介的角色，與引領的手段，

並非最終的目的，而在將吾人引導至通明的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恍惚與迷狂狀

態，受引導者有時可能會將此一過程誤認為終點，而一再重複追求恍惚與迷狂的

9 宋兆麟《巫覡—人與鬼神之間》，北京，學院出版社，2001 年 12 月北京第一版，頁 2 
10 李澤厚《說巫史傳統》，上海，譯文出版，2012 年 6 月，1 版 1 刷，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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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以引導者來講，他所要準備的是所謂的「神聖言說」儀式，這樣的話語的

重點就在其神聖性，此一神聖性則是為了使被引導者全然的相信引導者的一切。

葉舒憲在《文學人類學教程》裡認為《大戴禮記．五帝德》對於帝嚳的神異功德

有神話式的渲染： 

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玄）囂之孫，蟜極之子也，曰高辛。

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

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

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

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

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11 

他認為一個生下來就能言說自己名字的聖人，當然足以承擔「神聖言說」者的職

能，即所謂「金口玉言」者。
12
唯有使受引導者全然的開放身心靈接受，此一引

導才能夠進行下去，而在引導者施以神聖的言說的儀式之時，他與眾人所處的地

點則會形成一神聖空間，無論是在室內或者開放的室外，儀式所進行的範圍就是

神聖的空間，而這個範圍之內只存在「相信」，如果失去這樣一個基礎，所謂的

神聖言說與神聖空間則不存在。本研究將進一步考察，在目前各族群研究的具體

印證，然而就目前所見的敘述，巫之脈絡應當是於近代失去。巫者轉為負面形象

最劇烈的時代，應屬民國以來，因為在民國以前各朝歷史文獻中都還能見到巫者

領導國家祭祀的記載，唯民國以後就多為鄉野故事一類，直接屬於負面職業。而

於今日現代化社會中欲見巫者，雖仍存其事實於民間傳統祭祀活動中，但皆不具

有直接的巫者職稱，不是相關民俗研究者，或許不容易理解脈絡，因為西方教育

模式與文化思想的傳入，造成了這一種文化上的斷層，使現代人多無法理解巫的

脈絡。以族群型態仍保留相對接近原始族群型態的原住民族為例，並且巫的傳統

仍實在保存於部落之中，以此來比對中國傳統巫文化，就更清楚的發現，文化斷

層在現今社會的發生。 

 

 

11 王雲五主編《大戴禮記補注》，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4 年 12 月臺一版，頁 78、79 
12 葉舒憲《文學人類學教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年 7 月 1 版 1 刷，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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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平埔族群西拉雅族的公廨信仰 

  在最早的清代漢民族進入這片土地時，就以是否願意跟漢人合作來界定所謂

「生熟」，乃至後來的日本人接續漢人政權時，也延續生了生番與熟番的講法。

自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施琅攻克鄭氏王朝登陸台灣，開始向台灣收稅，願

意繳納稅金的原住民被規劃為熟番，不願繳納者被歸為生番。元和元年（1615）

日本京都金地院所藏「異國渡海御朱印帳」，以「高砂國」稱呼臺灣。而後日本

人來台，本來沿用清廷對原住民的稱呼「番」，但是在大正十二年（1923）四月

十九日，皇太子裕仁親王（後為昭和天皇）訪台，認為「蕃人」有歧視的意思，

後改稱「高砂族」。
13
 

  而今日若與未有較深入認識的人談起平埔族，都是直接認為融入漢族，但是

在對台南佳里蕭壟社的夜祭踏查過程中，發現該社群似乎並不如此。雖然蕭壟社

的「慶長宮」為較大的宗教建築，但是在廟後卻有阿立祖的公廨。台南縣蕭壟社

北頭洋發展協會總幹事---楊振爚先生指出：「立長宮與慶長宮的位置，是因為建

造時間的先後所致，也因此造成夜祭的場地必須另尋地點。公廨的名稱方面，『立』

是阿立的簡稱，阿立係平埔族語，其意為『最高的祖靈』，其信仰位階屬於上帝

也，其祭品擺設與漢人信仰大不相同『不燒香、不燒金紙、無神像等』」。另一巧

合性的說法為，因為族人認為公廨較漢人廟地位為高，所以建立在廟後，對於是

否為融入漢人文化的影響？在此則必須重做調查。 

  一般而言西拉雅族人的夜祭舉行時間是在半夜，所以台南縣蕭壟社北頭洋發

展協會在日間舉辦了平埔族群的學術研討會，期望藉由學術研討時各方人員的參

與，在文化復振的目的上，能有多角度的方式持續梳理，不僅是書證或者動態儀

式，甚至能從旁證的角度來加以保存。文化巫士工作隊
14
早前在高雄採訪小林村

時，文化重建協會的人員，特別強調他們的夜祭不是由吉貝耍學回去的，當時因

13 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2014 年，5 月 17 日，上午

10:24http://taiwanpedia.culture.tw/web/content?ID=3577 
14 文化巫士工作隊，由南華大學陳旻志老師創立，成員涵括編輯、採訪、攝影、文獻考察等各

方面專長，工作隊乃借由文學人類學方法，並配合大量田野調查，將整個團隊完成中介者的塑

型。中介者之原始型態為巫者，本於巫者為天地及四方意志與領導者、臣民之間的溝通橋梁，

故文化巫士工作隊之目標，在於溝通各種文化，期待能夠打開領域之間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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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未深所以不是很明白這話的意思。在此次研討會中則進一步理解到，因為

早期有部分平埔族，因為漢人的壓榨及清朝的屯墾政策，或是日軍的佔領而遷往

吉貝耍躲避，由於地理環境較為封閉，所以保留了大部分的夜祭傳習。而佳里的

蕭壟社則因為日軍的統治殖民下，演變的過程反而失去了夜祭的習俗，僅保留阿

立祖三向祭拜的儀式。後來理解到了文化傳承與保留的重要性，才由吉貝耍的尪

姨李仁記，和牽曲老師段麗柳傳授，學習了今天夜祭的儀式。 

  佳里地區的夜祭大致上與其他地方的夜祭相同，分為獻豬與牽曲，然而西拉

雅族蕭壟社在東山的吉貝耍部落有所謂的四大祭日，第一是三月二十九日的阿立

祖生日，第二是七月初一開向，第三是七月二十九禁向，第四是九月初四起的夜

祭以及隔天的嚎海祭。但是佳里地區的北頭洋蕭壟社部落，則沒有前述的第二與

第三的「開向」與「禁向」儀式。由祭祀日期皆為漢人農民曆觀察來看，除了因

為佳里北頭洋夜祭在約二百年前中斷了這項習俗以外，或許吉貝耍的祭祀習慣也

有相當程度的變化。或許是因為現代生活信仰與尪姨的傳承頗為不易，在參加完

夜祭之後並無緣見到傳說中的嚎海祭，但是經由總幹事楊振爚先生的解說之後才

知道，吉貝耍在農曆九月五日舉行嚎海祭，北頭洋則沒有這項祭典，而是舉行海

祖祭。 

  另甲仙鄉的小林村，有因北極殿而生的大鼓陣，其內容雖似與平埔族夜祭無

關，但實際上在族群變遷的過程中有演化上的必要性。小林村之源頭是在台南縣

玉井鄉的大武隴社，而大武隴社則是「四社平埔」。但是所謂的四社在清領時期，

又分為「四社生番」與「四社熟番」。「四社生番」指的是南鄒族(舊稱為曹族)的

「美瓏」、「排剪」、「搭臘祫」、「雁爾」四社，「四社熟番」指的則是「大武壠」、

「芒仔芒」、「茄拔」、「霄里」
15
，但是熟番四社本為大滿亞族（亞為分支之意），

因為大滿亞族幫助清廷追討「林爽文事件」之餘眾，所以被清廷歸化為熟番。但

是現在因為族群意識的抬頭，已經將生熟這樣不尊重的說法拋去了，改以「南鄒

四社」來取代「四社生番」的稱呼，而「四社熟番」則以「四社平埔」來取代以

示尊重。 

  但是歷史上卻常將兩個四社混淆，原因可能是因為大武壠社的範圍時在非常

廣大，而南鄒四社如今卻以分散入全台各地。根據劉還月及盧嘉興等人的田野調

15 劉還月《南瀛平埔誌》台南縣新營市，台南縣文化局，民國 90 年 12 月 1 版 3 刷，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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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及文獻考證，大內鄉的頭社，並非大武隴頭社，真正的頭社應在玉井鄉的鹿陶

及玉井街兩地
16
。過去我以曾實際踏查頭社「太上龍頭忠義廟」（公廨），與六重

溪公廨，依據頭社公廨與六重溪公廨周邊的史蹟，則再次證實了劉還月的研究。

根據盧嘉興的研究則得出大滿族不只在玉井建立這四個社群，這只是四個最大的

主要社群。 

  楊森富撰寫的《台南縣平埔地名誌》則只出現今位於玉井鄉中正路一百零二

號之「玉井北極殿」為大武壠社的開基祖廟。廟的後殿有兩塊石碑，一為古碑一

為方便後人閱讀所重刻，記載了這座廟的歷史： 

考自噍吧哖街興建 

元天上帝聲靈久著，凡保內誠信者獲賴庇佑，緣乾隆三十六年，有霄閭庄

張志學重念煙祀有缺，謹將船仔頭、大湖濺尿、三重溪渡喜助香資，以彰

誠敬，亦俾後人樂善好施之至意。爰立碑紀，以垂永遠勿替。 

繼立煙祀人檳榔腳庄職員張世澤，重念本廟齋粮有限，僧家奉佛維艱，意

欲振率後人樂善好施，自相繼起。僅將明買鄭家三嵌溪渡費半稅，遵於同

治十弍年正月間喜助香資，以昭誠敬。爰附驥尾於碑後。 

咸豐五年乙卯三月 日，住持僧淵泉立石。 

楊森富根據廟內前殿兩塊捐碑指出，一為嘉慶九年(1804)重修大武壠開基祖廟捐

題碑記，一為同治十三年(1874)重修大武壠祖廟各庄捐題碑紀，此處為原來的大

武壠頭社公廨所在地，這裡的頭社跟大內鄉的頭社太上龍頭忠義廟不同，頭社之

意為最先建立之社群，而大武壠尚有第二社群。並且提出鹿陶(luhot 或 ruhot)原為

洪雅族群語言中鹿的意思
17
，該地應為洪雅族養鹿或者獵鹿之場所，而四社平埔

語之鹿為 ung、un、nnan、tauluga 等等。而鹿陶洋則為大武壠社驅逐洪雅族後入

居。但是劉還月於其研究中則指出，玉井北極殿為分香自鹿陶洋的鹿陶開基北極

殿(大武壠開基上帝廟)，而玉井北極殿應為大武壠二社的所在地。余文儀《續修

臺灣府志》「大武壠社縣東南七十里，二社縣東南八十哩，噍吧哖社縣東南七十

里，噍吧哖街距縣八十里…」
18
，這裡指出這四地的關係應當是，大武壠頭社位

16 劉還月《南瀛平埔誌》台南縣新營市，台南縣文化局，民國 90 年 12 月 1 版 3 刷，頁 122 
17 楊森富《台南縣平埔地名誌》，台南縣政府，民國 92 年 1 月初版，頁 120~126 
18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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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金玉井市街的最北，噍吧哖社在南，大武壠二社又在噍吧哖社之南，且和噍吧

哖街在鄰近的位置。 

  對照以上各種說法，可以發現楊森富先生所提出之洪雅社群與西拉雅社群語

言的講法，並未支持其所謂之鹿陶為非大武壟頭社的說法，對照史料及地圖亦發

現劉森富先生的說法似乎有頗多可議之處。回顧田調過程中所曾實際踏查過的六

重溪公廨，發現當地石刻與牌樓等，為大武壟社驅逐洪雅族的哆囉嘓社，所以認

為楊森富先生所提之鹿陶洋為大武壠二社之說法需要多加斟酌。在我閱讀文獻後

欲實際踏查玉井北極殿時，誤至北邊距離六公里以外的鹿陶洋北極殿。我所見的

廟外豎立了「鹿陶洋開基北極殿」的碩大標示，我一邊懷疑與我於資料內所建的

廟宇大小相差甚多，併意外發現了小林村北極殿確實曾來謁祖的證據。經詢問廟

內一位老者，據他所言廟內一塊「武德參天」的匾額相傳有四百餘年歷史，後繼

續研讀參閱各方文獻，更加確定劉還月先生之說法可從。而這個開基祖廟與平埔

族人的關係，是因為避禍，在日據時代時，余清芳等人在西來庵武裝抗日，事機

敗露遭到追捕，逃至噍吧哖山區，日警不但無功且受損傷，遂牽怒當地居民有掩

護、協助余清芳部眾知情事。日人假借招安之名，屠殺村人，此事件亦直接衝擊

社人
19
，是故合理推測之，應是大武隴社人借北極殿掩護其傳統公廨信仰，故有

至北極殿謁祖之情形，而小林村北極殿與其大鼓陣的來由亦根源於此。 

  佳里蕭壟社的夜祭儀式在請神完畢之後，尪姨代表阿立祖點收獻豬，並逐一

跪拜，然後點燃茅草拂拍豬體，行過火淨豬儀式。此後再將旁邊的七呎二白布覆

蓋於豬體上為覆布禮，然後將米酒倒在五個酒杯裡，且隔一段時間便再斟酒一

次，如是反覆五次，代表已將豬隻獻給了天公、尪祖、阿立祖。然後尪姨以刀背

敲打豬頭兩下，並掀開白布，祭司協助將獻豬翻仰，此步驟為翻豬禮。獻豬翻仰

後，尪姨用刀在豬的口、耳、身體上象徵性地畫上幾刀，表示獻豬已為諸神點收

完畢，然後將獻豬清理出廨埕，進行最後的「牽曲」儀式。 

  牽曲儀式是由本族少女所組成的隊伍進行，牽曲所唱的西拉雅古曲，今已無

人能知其意義，北頭洋公廨的傳說有二，一是緬懷「七年饑荒」，一是「望母調」，

由於牽曲時分是在深夜二時，頗具神祕莊嚴肅穆的氣氛。此曲具有非常的神聖

性，在吉貝耍也是必須在農曆八月十五「開向」後才得以練習，平日不可以哼唱，

19 劉還月《南瀛平埔誌》台南縣新營市，台南縣文化局，民國 90 年 12 月 1 版 3 刷，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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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頭洋也是因為失傳後向吉貝耍的阿立母請示，得到許可後才得傳。在今日現

代化的社會環境下，還要遵循如此嚴謹的傳統，其目的所在意即所謂的神聖性。

在各種文化訊息的高速衝擊下，只有盡力恢復傳統祭儀，借由部落「尪姨」的中

介導引，使認同自我身分的族人，感受到祖靈的召喚，才能將越發不易保存的文

化資產保留。 

 

 

 

四、排灣族的巫師信仰 

  發源於大武山的族群 paywan，因為人事時地的不同發展，分出了南、北、

東、中的社群，但是因為沒有忘記過祖靈的源頭，盡管地區不同，仍然都叫做排

灣。排灣族以大武山為起始，從社群分布最南邊的恆春鎮，沿著台二十六線屏鵝

公路轉接台一線，經過內埔鄉與三地門鄉到達與台 24 線交會一帶，就是分布最

西邊的隘寮鄉。回到台一線上，不需再從屏鵝公路，直接從台九線南橫公路穿過，

就可以到達最東邊的社群分布太麻里鄉。其社群分為 Raval 亞族和 vutsul 亞族；

vutsul 群又分為 paumaumaq 群（北排灣族）、chaoboobol 群和 parilario 群（南排灣

族）、paqaroqaro 群（東部排灣）。屬於北排灣的 Raval 亞族，根據日據時期出版

的《番族習慣調查報告書》，日人以極大篇幅記載排灣各村落的五年祭情況，這

個五年一次的祖靈祭唯獨不存在於屬北排灣的 Raval 亞族。
20
屏東縣的三地門就

是 Raval 亞族所在的北排灣，瑪家鄉以南包含泰武、來義、春日、獅子、牡丹和

滿州八個鄉為南排灣所分布，台東縣的金峰、達仁、大武、太麻里四鄉，以及台

東市的新園里則為東排灣。而屬南排灣的來義鄉因為排灣人口最多，位置也在分

布的中央，形成了傳統祭儀最盛的地區，又稱中排灣。 

  上述的分布是現行法令上的行政區域分布，然而在日據時代之前的獅子鄉，

位置是在枋山溪流域，南迴公路通車後才遷到現址。日據時代屬於高雄州，光復

之後成立獅子鄉公所，於獅子村有一山頭與獅子的形象極為相似，故取名獅子

20 胡台麗《排灣文化的詮釋》，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1 年 7 月初版，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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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
21
2013 年 5 月，獅子鄉舉辦了〈遙吟 e-nelja 榮耀 VUVU 獅子鄉大龜文古文物

返鄉特展【e-nelja 詞話】短篇詩文徵選活動〉，這個活動是排灣族的首次將許多

失落在外的古老文物，以或租或借的方式使之能夠回鄉與族人相見。筆者首次造

訪獅子鄉，為受邀參與獅子鄉楓林部落會議主席的女兒婚禮，彼時初入部落尚未

有較多理解，即受到部落中文化氛圍的吸引。及至參與保存文化的徵文活動，受

到部落會議主席連美英女士的熱情接待，在車行屏鵝公路時，經由連女士的介紹

才知道，位於屏鵝公路上的獅子山須由南下方向觀看，方能看到獅子形象。 

  事實上這些展出並非一般意義上的文物展覽，而是排灣族在獅子鄉的努力

下，開始布局一連串尋根溯源的行動，此後尚有對於族內傳統服飾的大規模田野

調查，與本次的尋訪舊部落原址活動。參觀古文物「返鄉」特展時，文化巫士工

作隊見到了部落傳統服飾，經由部落會議主席連美英女士的解說，我們得知一般

文獻中不曾記載的口述歷史。排灣部落中婚嫁要製作新的衣服，會委請專門的

VUVU
22
 製作，而 VUVU 在製作衣服的過程中，會產生製作難易上的差別，由此

過程則可得知衣服主人的性情。這樣的連結，文化巫士工作隊稱之為「巫」。 

  巫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可容易地發現，所謂與萬物連結的角色，是很難去敘

述說明，因為在既有印象中已經建立起了神秘、降靈或者是靈魂出竅等近似於科

幻小說中的形象。此類形象或許因為所使用語言的傳承有其困難性，或者在儀式

中使用的某些植物具備致幻能力，而這些植物在非儀式地不正常使用中，其致幻

能力被不正常地無限制擴張，導致使用者出現了無法自控的行為，所以巫術被認

為是一些令人畏懼且神秘的技術。在理查．伊文斯．舒爾茲等人所合著的《眾神

的植物：神聖、具療效和致幻力量的植物》指出許多植物具有毒性。藥用植物可

用於治療疾病或減輕病情，因為他們具有毒性。十六世紀的練金術士和醫生帕拉

賽爾蘇斯(Paracelsus,1943-1541)寫道：「萬物皆有毒，沒有無毒之物，端視毒之劑

量決定該物是否有毒。」毒物、藥物與毒品的差別只是劑量而已。例如毛地黃

(digitalis)用量得當，是最靈驗、被廣泛採用的心臟強心劑處方，然而劑量若過高，

便是致命的劇毒之物。
23
實際上還有更多的植物被應用在現代醫學的治療上，然

21 獅子鄉公所，http://www.pthg.gov.tw/TownSzt/CP.aspx?s=7874&cp=1&n=12280，2014 年 3 月 8
日，3 時 28 分 

22 VUVU 是對祖父、祖母或耆老的稱呼，小朋友孫子輩也會叫做 VUVU 
23 理查．伊文斯．舒爾茲、艾伯特．赫夫曼、克里斯汀．拉奇《眾神的植物：神聖、具療效和

致幻力量的植物》，商周出版，2010 年 4 月初版，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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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非現代醫療院所的場域所進行者，一概被冠上非文明的標籤，而這正是一種

文明的蒙昧。一如平埔族西拉雅社群常用的豬頭殼，為夜祭獻豬儀式後所得，經

由阿立祖／太祖所加持後，便成了得以治療疾病的藥引，儀式中所使用的「向水」

亦具備療效，但這類應用在所謂現代的觀點中，亦帶有相當程度的負面意義。 

  1894 年中日甲午戰爭開戰，台灣被割讓給日本政府，其後日本在台灣設立總

督府，並為了加強台灣人對日本的認同，借以增加戰爭所需人力補充，在 1940

年始推「皇民化運動」，1942 年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海軍特別志願兵

制度」，此期間並徵調部分原住民成為「高砂義勇隊」。此前 1896 年森丑幸之助

與鳥居龍藏來台研究，就見識到了統有大小共 23 個部落的「大龜文王國」的存

在，此聚落實際上具備了領土、人民、主權及政府，稅收制度與國防制度等。日

本政府將此一族群遷離原居地，真正原因當在破壞此一「完整」存在的國家制度。

倘若回溯陶壺神話傳說的內容，不難發現日本人憂懼「大龜文」國家制度對於其

皇權統治之阻礙。在經歷這麼長的時間裡，因地理環境等原因，不曾真正的踏上

枋山溪沿線的舊部落，告訴後代的子孫原來的祖靈真正的樣貌。是以在尋訪歷史

的布局達到一個階段時，由部落會議主席，聯合部落眾人的力量策劃了，回首

1943-遷村七十周年的尋根活動。 

  從 1941 年遷村的那一刻，古老文物的遺落，古時習慣的遺失，註定了「文

化斷層」的產生。所謂文化斷層以最簡單的詞語來說，就是「失傳」，然而這一

概念，還不足以使人感覺到甚麼緊迫性，聽者也很難理解疾呼者，為什麼要一直

憂心這種現象，而問題其實就在所謂的「名正言順」。取決於文化是否產生斷層，

乃因為族群「標籤」是一直存在的。古老的母語與各種族群技藝，都有特殊的存

在意義，並非只是用年代久遠，此一表面解釋來含括即可，而是其背後代表了甚

麼樣的意義不容中斷，仰賴薪盡火傳。文化斷層在黃美英的界定中，他認為是根

源於政府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偏離了應該對本土各種族群的關切角度。政府長期

將教育重點放在「大中國」主義上，缺乏對本土的認識，導致學生對本土的不理

解。
24
黃美英使用斷層來形容文化及教育的斷裂，是因為他認為本來是地質學說

的斷層一詞，是因為斷層帶都是由破碎的岩塊和碎石堆組成，一旦發生地震，大

小斷層帶互相影響下，將發生嚴重災害
25
。其雖未正式引用理論，但是文化斷層

24 黃美英，《台灣文化斷層》，稻鄉出版社，民國 85 年 9 月再版，頁 44 
25 黃美英，《台灣文化斷層》，稻鄉出版社，民國 85 年 9 月再版，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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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脈絡已經清楚地包含在他的敘述裡，在《現代教育社會學》中提到，「文化斷

層理論」把低教育成就歸因為文化、語言和溝通型態的差異。學校授課內容，忽

視少數族群，導致文化斷層的產生，而使用的語言又並非少數族群學童所熟悉的

族語，教科書內容有與其原生文化無關。雖然學校仍會配合節請舉辦相關活動

等，但是仍未使少數族群的歷史及文化出現在正式教科書上，或僅以零碎的篇幅

帶過。
26
是以「回首」1943 並非單純只是遷村七十周年的意義，而是包含了這麼

多跨度的一個紀年。 

  部落巫師阮金治女士在入山尋根前，為眾人所做的祈福儀式，不僅只是純粹

在展示一個傳統，這當中的連結包含了與祖靈溝通的語言，代表著必須對祖居地

的慎重。雖然我身為一個參與觀察者而並不曉得巫師唱誦的具體內容是甚麼，但

是就環保生態而言，對祖靈所居之地神聖的尊重，如不可大聲喧嘩，甚至是因為

個人喜好而隨意帶走古老器物、磚瓦等，都可以理解為生態與族人對環境的尊

重。行前阮金治巫師在祈福儀式過程中，所使用的植物「相思樹」，真正探究起

其實就是一種致幻植物，雖未在儀式中進行任何人的服用，但在使用這項植物的

傳統上，也關係到對環境的認識。 

  此番行程活動中，巫師所是用的台灣相思樹，具備毒性與致幻成份的部位是

在種子，根據臺灣藥用植物資源名錄指出其木材可供製枕木、坑木及農具，也可

作薪炭用。除了是很好的防風、綠化、保護水土的良好樹種外，其藥用價值為治

跌打，毒蛇咬傷。
27
 由這些環節可以看出，所謂的傳統，事實上是根源於人與周

遭萬物深切的環境關懷。巫師在過程中專注吟唱，儼然將祖靈與族人互相拉近的

一種語言。那是一種充滿詩意的語言，因為透過對聲音的傳遞以及詩歌的感觸，

感染了現場群眾的情緒與氛圍。在觀察對於其他族群所做的記載，近似於巫師吟

唱的文獻中，可發現乩童藉由入乩的樂聲將族人與另一個世界產生了連結，人們

聆聽那些聲音，那些聲音觸動了處於現世的族人，喚起了族人心中所為祖靈保留

之處。 

  余德慧與彭榮邦共同指出，stoller 在研究時於目標村落中發現，將兩個世界

結合起來地，就是族人所聆聽的巫器之聲；胡台麗在聆聽賽夏族人唱雷女與小矮

26 陳奎憙，《現代教育社會學》，師大書苑有限公司，民國 87 年 2 月，頁 364 
27 行政院衛生署中醫藥委員會《臺灣藥用植物資源名錄》，民國 92 年 10 月，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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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祭歌後感到動容，這些人類學家的經驗一再顯示，聲音可以入巫，而之所以

為巫，因為它飽含文化的，連結現在與歷史的過去，使歷史感現前。
28
而筆者本

次得以親身聆聽，部落巫師所低聲吟唱者，正賦予筆者文獻資料以外的歷史感

受，亦加深對於與不可見之世界的連結。 

 

 

 

五、結語 

  在天與人的交通中，巫師所扮演的一直都是一種中介者的角色，因為對於上

天意志的「未知」，就必須透過這樣一個可以溝通上下的人。而對於周遭萬物的

關懷，實際上也未有語言或者其他直接的方式，所以通常推及到萬物皆有靈的解

釋上。原民將一切賦予了祖靈的意志，漢民族則以多種神靈各司其職的方式，雖

有不同的類型，但是在出現預料以外的狀況時，往往都還是會依賴求助於中介

者。從漢民族傳統巫術與部落傳統巫術的比較，來探究天與人之間的關係，是較

有助於理解族群歷史文化的本質。
29
 

  除了傳統中國文化有明顯的文化斷層以外，平埔族群已經因為遷徙、尪姨的

傳承不易等因素，出現了越來越明顯的文化斷層現象，時是肇因於觀察文化的方

向，出了了單一方向性。如一昧立足於中國傳統，由此單一視角看待其他族群文

化，則原住民族的巫文化，很可能被視為未進步與未開化的原始行為，卻不自知

乃由自身文化的失落造成此一觀點。與巫者同樣的行為，實際上從未在人們的行

為中消失，只是人們從來不肯承認這是巫的傳統，並根深蒂固地認為巫就是一種

帶著負面意義的行為。巫的行為與「神聖」實際上是可以劃上等號的一種關係，

在鄭志明與簡一女合著的〈從巫術到道教符咒〉就指出借由巫者的能力，進行天

地與自然的崇拜，期能獲得天地鬼神的庇佑，是從原始社會就有的行為。這些巫

者的技能帶有醫療的效用，是人們在面對外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下所形成自就的對

28 余德慧《台灣巫宗教的心靈療遇》，心靈工坊文化，2006 年，頁 149 
29 李炳海《部族文化與先秦文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年 12 月，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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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道。
30
自然吾人無法否認，巫術有其陰暗的一面，若要擴張此陰暗面而使斷

層成形，則通過建構歷史文化，進而建立環境與人的倫理、文化主體性等，自是

不可能達成的。 

 

 

 

 

 

 

 

 

 

 

 

 

 

 

 

 

 

 

 

 

 

 

 

 

 

 

 

 

 

 

30 鄭志明、簡一女〈從巫術到道教符咒〉《哲學與文化月刊》格新號第 457 期，哲學與文化月刊

雜誌社，2012 年 6 月，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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